	附件1
抽取的定点医药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旗市区名称

	1
	呼伦贝尔市达生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海拉尔区

	2
	海拉尔区文福药店
	海拉尔区

	3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春瑞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海拉尔区

	4
	呼伦贝尔安康药房有限公司
	海拉尔区

	5
	呼伦贝尔市盛世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盛世康大药房八分店
	海拉尔区

	6
	牙克石市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牙克石市

	7
	呼伦贝尔鸣达医药销售有限公司鸣达大药房二十八分店
	牙克石市

	8
	呼伦贝尔市同致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牙克石第二药店
	牙克石市

	9
	牙克石市林区百姓医药有限公司
	牙克石市

	10
	牙克石市正信大药房
	牙克石市

	11
	扎兰屯市蘑菇气镇关门山卫生院
	扎兰屯市

	12
	扎兰屯市大河湾镇博康药店
	扎兰屯市

	13
	扎兰屯市百康大药房
	扎兰屯市

	14
	扎兰屯市维心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扎兰屯市

	15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朝阳街哈慈大药房
	扎兰屯市

	16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宝芝林大药房
	额尔古纳市

	17
	根河市金河中心卫生院
	根河市

	18
	呼伦贝尔鸣达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民康大药房第十分店
	根河市

	19
	根河市阿龙山镇益信药店
	根河市

	20
	阿荣旗妇幼保健院
	阿荣旗

	21
	阿荣旗那吉镇永康大药房
	阿荣旗

	22
	阿荣旗广仁大药房有限公司
	阿荣旗

	23
	呼伦贝尔市咏春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永春一百药店
	阿荣旗

	24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卫生院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5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彦镇中心卫生院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6
	莫旗甘河农场永顺隆大药房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7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利康药房有限公司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8
	莫旗尼尔基镇康源大药房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9
	鄂伦春自治旗诺敏中心卫生院
	鄂伦春自治旗

	30
	鄂伦春自治旗健纯大药房
	鄂伦春自治旗

	31
	鄂伦春自治旗吉文镇隆祥大药房
	鄂伦春自治旗

	32
	鄂伦春自治旗老十药店
	鄂伦春自治旗

	33
	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北辉卫生院
	鄂温克族自治旗

	序号
	机构名称
	旗市区名称

	34
	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雁中柏康医药
	鄂温克族自治旗

	35
	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鑫康复之家大药房
	鄂温克族自治旗

	36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卫生院哈达图分院
	陈巴尔虎旗

	37
	陈巴尔虎旗哈达图场部康源大药房
	陈巴尔虎旗

	38
	新巴尔虎左旗诚信药店
	新巴尔虎左旗

	39
	新巴尔虎右旗人民医院
	新巴尔虎右旗

	40
	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佰仁堂大药店
	新巴尔虎右旗




















附件2
定点医药机构检查流程图



















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双随机 一公开”平台抽取被检查对象，
并在平台中下发抽查任务。
各旗市区医疗保障局在“双随机 一公开”平台领取下发任务，包括承接上级事项清单，筛选本地市场主体，同时匹配医保局和联合部门的执法人员成立检查组。
开展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全过程执法记录，调查取证，形成书面检查结果，后续整改落实等工作。
检查组在系统平台填写检查结果登记表，并提交公示。（检查结果录入平台时间务必2023年8月31前完成）

检查发现异常
检查未发现异常
完成现场笔录、相对人的询问笔录，经被检查对象陈诉申辩、补充相关材料后，形成专项检查反馈情况表，双方签字确认，填写双随机系统下载的检查记录单。注意提取保存相应佐证、收集证据。
完成现场笔录双方签字确认、填写双随机系统下载的检查记录单。
按照反馈意见进行处理。
进入行政处罚程序（按照行政处罚流程办理）
程序完结，整理案卷，存档。
根据检查结果，经旗市区医疗保障局党组决定是否案件线索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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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公示

	序号
	单位机构名称
	检查时间
	检查结果
	处理情况

	
	
	
	
	

	
	
	
	
	

	
	
	
	
	

	
	
	
	
	

	
	
	
	
	

	
	
	
	
	


备注：1.处理情况：如医保基金发生追回、处罚金额，需注明具体金额多少。
      2.此次检查是跨部门联合检查，医保部门为牵头单位，需要将其他部门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一并填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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